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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广东：医疗费等 20 个赔偿项目全省统一标准 

 

我省五部门联合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明确 10 种情形农民应

参照城镇标准计赔医疗费等 20 个赔偿项目全省统一标准 

 

2018-06-28  来源：南方日报 

 

赔偿标准不统一，被称为破解道交纠纷“赔偿难”的“死结”。近日，笔者

从省高院了解到，就这一难题，省高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广东保监局、深

圳保监局联合发布《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下称《赔偿

标准》），率先探索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道交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对医疗费、康复

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20 个赔偿项目的计算方法、证据规则予以统一，由全省

保险机构、公安机关、调解组织、人民法院在保险理赔、纠纷调解和司法裁判中

一体适用，使交通事故赔偿规范、透明，有利于减少纠纷以及公正、高效地化解

纠纷。 

 

定型化赔偿 

营养费护理费不区分地区差异 

《赔偿标准》和以往相比有几项重要变化。比如，医疗费在交强险限额 1 万

元以内的，不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全额赔付，超出 1 万元则按照交强险合同约定

扣除非医保项目费用，扣除后低于 1 万元的，仍按 1 万元赔付。营养费、市内交

通费、护理费全省实行统一的定型化赔偿，即不再区分个案和地区差异。未涉残

营养费为每天 20 元，涉残营养费按 5000 元乘以伤残赔偿指数计算。市内交通费

不再单以票据为凭证酌情认定，而是根据病历资料显示的实际门诊次数或住院天

数按每天 30 元计算。护理费则统一规定为住院护理每天 150 元、出院护理每天

120 元。 

《赔偿标准》还就误工费的计算方式进行了统一。对无法举证其有固定收入

的被侵权人，按照无固定收入计算误工费，农村居民按照“广东省国有农、林、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资讯》编委：曾凡新、周旻、王强、张福军           2018 年 6 月号—总第 51 期 

本期责任编辑：于亦佳 

 

 3 

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城镇居民或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农村居

民则按照“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计算。 

明确分类 

城乡代码首位数“1”为城镇“2”为农村 

“过去在道交纠纷处理中，受害人户籍性质一般根据户籍登记信息认定。但

近年来，因全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登记不再区分农村和城镇，统一登记为

居民户籍，户籍登记信息难以直接区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广东高院民一庭

相关负责人介绍，“《赔偿标准》明确此类情况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分类

代码进行区分，首位数是‘1’的为城镇，‘2’的为农村。” 

笔者还注意到，《赔偿标准》规定了农村居民受害人主张其主要收入来源于

城镇，应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情形有 10 种，可提供下

列证据之一予以证明，包括满一年的居住证或暂住证、城镇房屋权属证明、农村

承包地全部被征收证明、其为经营者的工商营业执照、备案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连续 6 个月以上工资流水、城镇就学证明，以及其他根据居住证明和用工（收入）

证明进行综合认定的情形。 

 

标准统一 

一定程度上提高赔偿标准 

省高院副院长谭玲介绍：“《赔偿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

以我省法院审理道交纠纷案件的一般裁判标准和保险理赔实践为基础，充分考虑

了我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水平，平等保护侵权人、被侵权人、保险机构等各

方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赔偿标准，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以前，因为保险理赔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当事人之间就赔偿标准

争议展开‘拉锯战’，就不确定的赔偿标准相互争执，既不利于将纠纷化解在诉

讼前，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权益维护部主任

陈波说，“现在标准统一了，操作起来更趋规范、透明、合理。当事人对照标准

计算，对赔偿数额有一定的合理预期，减少了争议，达成一致赔偿意见也更顺畅。”

（记者 祁雷 通讯员 陈虹伶 梁滨）  

 

http://www.gov.cn/xinwen/2018-06/28/content_53017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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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与实务 

 

广东高院：员工早退途中出车祸，不予认定工伤并无不当 

 

——罗定菊、王萍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再审审查与审判

监督行政裁定书 

 

【裁判要点】 

员工作为保安人员在工作时间擅自提前离岗超过半小时以上，其后发生事故，

已超出了《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的正常、合理的“下班”

时间。被申请人不予认定工伤，一审、二审法院未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均无

不当。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行申 1339 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罗定菊，女，汉族，1963 年 3 月 16 日

出生，住四川省岳池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萍，女，汉族，1984 年 2 月 12 日

出生，住址同上。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轶，女，汉族，1988 年 6 月 13 日

出生，住址同上。 

上述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迪，湖北靖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

莞市城区东城大道 168 号社保大楼。 

法定代表人邹联，局长。 

一审、二审第三人东莞市三多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樟

村银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潘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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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人罗定菊、王萍、王轶因与被申请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及原审第

三人东莞市三多食品有限公司（下称三多食品公司）工伤认定行政纠纷一案，不

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19 行终 131 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

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罗定菊、王萍、王轶提起再审申请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

律错误。二审判决认定王时兴擅自离岗的证据不足，三多食品公司提交的《考勤

记录》不能证明王时兴未经公司许可擅自离岗的事实。相反，吴文贵、彭凤平、

罗定菊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三多食品公司上下班时间不固定，案发当天王时

兴的下班目的非常明确。退一步讲，即便王时兴提前下班，也与工作相关联，不

存在《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王时兴应认

定为工伤。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的规定，在合理时间段内的迟到、早退途中，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申请

人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判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再审审查

程序并未改变我国行政诉讼两审终审的基本原则，其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是否存在错误的一种监督，即审查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该法第九十一

规定的情形。本案中，申请人并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其提起再审的主要理由

是对原审法院认定王时兴存在擅自离岗提前下班的事实不服以及认为即便提前

下班属实也应当视同工伤。对此，王时兴系在三多食品公司任保安一职。该公司

规定的门卫保安上下班时间为早班 7 时至 15 时，中班 15 时至 23 时，晚班 23 时

至次日 7 时。王时兴案发当日正上中班，规定的下班时间是当日 23 时，而发生

交通事故的时间是当日 22 时 25 分，故王时兴提前下班时间至少超过 35 分钟。

以上事实，被申请人在工伤认定阶段对三多食品公司保安员吴文贵、彭凤平以及

申请人罗定菊所作的《询问笔录》均能够证实，也能与王时兴和三多食品公司所

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每日工作八小时”的约定、该公司的《门卫保安管理制

度》及《员工手册》等相印证。原审法院在申请人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实王时兴

提前下班系经过公司批准或已跟同事完成正常交接班的情况下，认定王时兴提

早下班属于擅自离岗行为并无不当。王时兴作为保安人员在工作时间擅自提前

离岗超过半小时以上，已超出了《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

的正常、合理的“下班”时间。被申请人不予认定工伤，一审、二审法院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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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均无不当。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 

综上，罗定菊、王萍、王轶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罗定菊、王萍、王轶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林秀雄 

审判员： 林劲标 

审判员： 刘德敏 

二Ｏ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张 铭 

 

 

 

公司为员工开具离职证明的七个常见问题解答 

 

于亦佳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键词】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丨离职证明丨法定义务丨同时丨责令改正丨造成损

害丨承担赔偿责任 

 

【实务要点】 

1. 公司是否应当主动积极为离职员工开具离职证明？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50 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手续。可见，公司为离职员工开具离职证明系法定义务。 

 

2. 公司是否可以拒绝向严重违规违纪员工开具离职证明？ 

公司与员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员工即可要求公司开具离职证明，公司

无权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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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可以约定“不办理完离职交接不予开具离职证明”？ 

工作交接并非开具离职证明的前提条件。公司要求“员工不办理离职交接则

不开具离职证明”，并没有法律依据，即便有合同约定，该约定亦涉嫌违法。 

 

4. 公司不开具离职证明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89 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赔偿责任。 

如果公司不依法开具离职证明，可能会给员工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在新单位

办理入职等造成阻碍，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如果员工以此向公司追究责任的，

公司将面临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风险。 

 

5. 公司应于何时向员工出具离职证明？ 

公司单方解除、员工主动辞职、双方协商解除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双

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公司应即时向员工开具离职证明。一般而言，在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当日，公司即应出具。可以视实际情况提前或延后几日办理，但

不应影响到员工的失业保险待遇申请或再就业办理。 

如果公司向员工送达《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建议离职证明也一并

送达。 

 

6. 离职证明中应包括哪些内容？ 

离职证明中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原因、日期、

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等信息。 

 

7. 如何证明向员工送达的离职证明？ 

公司在履行开具离职证明法定义务时，应当注意证据留存，要求员工签署离

职证明的回执或保存好 EMS 快递回单，以便证明已经向员工出具离职证明。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人大常委会，2012 年 12 月 28 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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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 

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第八十九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国务院，2008 年 9 月 18 日起施

行）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

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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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2017 年深圳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公报 

 

经国家统计局和广东省统计局核定反馈，我市 2017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99139 元，同比增长 10.8%。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为 100173 元，同比增长 11.6%。扣除物价因素，我市 2017 年城镇非

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分别增长 9.3%、10.1%。 

根据城镇私营单位抽样调查，我市 2017 年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 59297 元。 

深圳市统计局 

2018 年 6 月 4 日 

http://www.sz.gov.cn/sztjj2015/xxgk/zfxxgkml/tjsj/tjgb/201806/t20180613_1212

3069.htm 

 

 

 

关于调整 2018 年度深圳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待遇偿付基数的通知 

 

各参保单位、参保人： 

根据广东省统计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广东省 2017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80020 元，折算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6668 元（四舍五

入）。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2017 年深圳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

据公报》，深圳市 2017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00173 元，折

算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8348 元（四舍五入）。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我市各

项社保缴费基数和待遇计发基数涉及广东省、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分别按 6668 元/月、8348 元/月的标准计算。 

特此通知。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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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5 日 

http://www.szsi.gov.cn/sbjxxgk/tzgg/simtgg/201806/t20180626_12215948.htm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深人社规〔2018〕11 号 

 

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按照下列标准实

施： 

一、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2200 元/月。 

二、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0.3 元/小时。 

特此通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6 月 29 日 

http://www.szhrss.gov.cn/tzgg/201806/t20180629_12536299.htm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粤府函〔2018〕187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原劳动保障部令第 21

号），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省政府决定对全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进

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对我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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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具体标准附后。有条件的地市可在此基础上适当上

调，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应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严格执行最

低工资保障制度，并加大最低工资标准的宣传力度，加强监督检查，切实保障职

工的合法权益。 

附件：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表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8 年 6 月 20 日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806/t20180621_770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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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委员会简介 

 

深圳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 

律协各专业委员会是律协理事会根据律师业务的发展情况设置的负责组织

会员进行学习和交流，指导律师开展业务活动的机构。其宗旨是发动会员积极

学习专业知识，提高律师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拓展律师业务领域，促进律师

专业化分工，增强深圳律师的整体实力。 

律协业务创新与发展专门委员会负责管理、协调各专业委员会开展工作，

律协秘书处业务部负责专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根据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市律协设立 30 个专业

委员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是其中之一，本委员会致力于提高律

师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服务水平，拓展劳动与社会保障业务领域, 制定劳动与

社会保障律师业务指引，撰写有关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论文，积极参与人

大、政府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领域重要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工

作。 

 

组成成员 

主任：曾凡新（大成所） 

副主任：周旻（联建所）、王强（德纳所）、张福军（深坪所） 

委员：陈伟（炜衡所）、冼武杰（华途所）、彭湃（卓建所）、张金寿（卓建所）、

邹兵（鹏乾所）、李小鹊（卓建所）、吴意诚（联建所）、孟庆杰（盈科所）、

凌超（卓建所）、何志杰（联建所）、吴贵刚（深宝所）、周文斌（鹏浩所）、

田晓峰（盈科所）、马振勇（华途所）、袁吉松（前海所）、林乐军（华途所）、

谭冬梅（百瑞所）、罗娟（华商<龙岗>所）、周艳军（瀛尊所）、何佳宾（盈科

所）、唐瑭（俭德所）、杨敏（晟典所）、丁海洋（普罗米修所）、郑锦川（旭

晨所）、樊天升（鹏星所）、彭万红（顺创所）。 

 

——本资讯由深圳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搜集整理（相关著

作权归原权利人所有） 

本资讯可在深圳市律师协会网站下载，投稿及建议联系邮箱：

fanxin.zeng@dentons.cn（曾凡新律师） 


